江苏省国家税务局
                                  苏国税函〔2014〕154号
江苏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贯彻《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国家电网公司购买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电力产品发票开具等有关问题的

公告》中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省辖市、苏州工业园区国家税务局，张家港保税区国家税务局,省局直属税务分局：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家电网公司购买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电力产品发票开具等有关问题的公告》(2014年第32号)文件要求，现将有关问题明确如下：

一、普通发票的开具问题

江苏省电力公司从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发电户处购买电力产品，暂由江苏省电力公司所属企业在自有开票系统中开具普通发票。
二、普通发票的票种问题

江苏省电力公司所属企业购买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电力产品，开具的票种为通用机打平推式发票，票种代码为801，规格为190×101.6mm。

三、委托代征协议的签订

主管税务机关应当与江苏省电力公司所属各市、县供电公司应签订《委托代征协议书》，明确委托代征相关事宜。江苏省电力公司所属各市、县供电公司应将发电户名称(姓名)、地址（住址）、联系方式、结算时间、结算金额等信息进行详细登记，以备税务机关查验。

以上通知，请各地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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